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明教室创建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集体主义意识，提升学生公德素养，拓展精神文明建设载体和实施途径，将文明教室创建工作纳入文明校园建设之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教室指学校实施教学及与之相关活动的场所，包括北校区3号、8号（含公共区域）、6B教学楼，以及南校区1号、3号教学楼的公用教室。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成立学校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统筹文明教室创建各项工作，具体组成如下：
组  长：主管学生工作校领导
成  员：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教务处、校团委、
宣传部、后勤处、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系）分管学生工作领导
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学工部，党委学工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推进文明教室创建工作各项具体任务内容的落实。
第四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将参与指导文明教室创建作为落实文化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任务的重要举措和各部门开展协同育人的重要契机，其中党委学工部统筹指导文明教室创建工作，党委研工部协助；教务处负责各类教室资源的优化配置，努力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第二课堂”活动需要。要求任课教师带头遵守教室管理使用规范、参与文明教室管理，严格课堂考勤并在课堂内加强对学生不文明行为的批评教育，教师工作部协助；校团委成立文明教室创建检查评比工作组，制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考评细则》，负责组织文明教室创建检查评比和学生文明行为日常纠察；后勤处负责教学楼内各教室和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的日常维护,以及学生配合环境维护和管理情况的反馈；宣传部负责做好教室文化氛围的营造（教务处配合）和文明教室创建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的宣传展示；保卫处负责教学楼及教室的安全管理和学生配合管理表现情况的反馈。
[bookmark: _Hlk33536377]第五条  各学院（系）在党委学工部、团委的指导下具体实施，承担文明教室创建的主体责任，将学校分配的教室资源再具体分配至本单位非毕业班级，原则上以班级为单位管理教室；深化内涵建设，结合文明教室创建工作，做好德育、美育和劳育等思政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组织实施好本单位文明教室创建工作，做好跟踪检查指导，及时选树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第三章  创建内容及要求
第六条  文明教室创建内容包含教室的管理、使用、环境维护等方面，旨在通过网格化管理，发挥院系、班级、学生在文明教室创建过程中的主责主体作用，着力培养学生公德意识和行为文明，解决公用教室违规占座、私人物品乱摆乱放、不重视环境维护、将课桌椅挪出教室等突出问题，把文明教室创建作为学生德育、美育和劳育建设的有效平台和重要抓手。
第七条  管理方面，要规范到位。各学院（系）要督促学生严格遵守以下教室管理规范，并逐渐养成行为自觉：
1.进入教室应衣着整洁大方，举止文明，严禁教室内饮食（水除外）、吸烟、追逐打闹等不文明行为。
2.自觉爱护教学设备和设施，维护教室和教学设备设施整洁卫生并摆放到位，严禁在教室堆放杂物。
3.未经允许，严禁将教室和公共区域内的课桌椅搬出教室或随意挪动。
4.严禁在教学楼内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移动和毁坏防火器材和防火标志，节约用水用电。
5.主动杜绝安全隐患，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教学楼，严禁车辆进入教学楼。
6.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有义务制止教学楼内各种不文明行为。
第八条  使用方面，要科学合理。学校各类教室资源由教务处统筹调配，在保障教学工作需求的前提下，授权各学院（系）自行审批本单位包干教室的课余使用，使用范围主要是低年级集中晚自习、学生自习、学生党支部定期政治理论学习、主题班会、主题党团日活动、学术讲座和素质拓展报告等课外教育教学活动。没有安排课内外集体教育教学活动的教室须向全体学生开放用于自主学习，由包干院（系）负责督促学生班级和个人遵守以下使用规范：
1.学生应在课前主动擦净黑板，课后自觉整理教学用具并将桌椅归位、摆放整齐，最后离开教室者应关闭门窗和电源。
2.自觉爱护公物，不得在教室和公共区域随意涂写、刻画或张贴悬挂物品资料等。
3.严禁以各类物品或文字标识等形式长时间占用座位。
4.教师约研室使用实行预约制，未经允许，学生不得占用教师约研室。
5.尊重他人劳动，主动配合教室管理人员工作，发现公共设施出现问题，及时上报维修。
第九条  环境方面，要卫生整洁。各学院（系）要在后勤保洁人员打扫的基础上，督促学生班级和个人主动配合协助后勤保洁人员工作，定期做好包干教室环境卫生维护，做到桌椅摆放整齐、桌面墙面无涂画、地面干净无垃圾等教室环境创建要求，严禁学生在教室内私自张贴涂画布置。
第十条  各学院（系）要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包干教室资源管理使用具体规定，加强本单位创建工作统筹和过程管理，确保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落实落细、取得成效。学院（系）对包干教室资源的管理、使用和环境维护等方面的情况，作为文明教室创建的重要检查评比指标项，由校团委在《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考评细则》中予以细化和量化。
第十一条  各学院（系）在文明教室创建过程中，每天中午或晚上清理一次包干教室和楼层公共区域内的占座物品或资料，清理工作造成的占座物品或资料丢失责任由占座学生自负；要求高年级学生不得固定占用教室资源，同时注意统筹考虑高年级学生因考研复习、公考备考、各类资格考试备考等产生的自习空间刚性使用需求，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资源，并将各学院（系）内部现有的活动室、研讨室等公用资源向高年级学生充分开放使用。
第四章  检查和奖惩
第十二条  校团委负责组建文明教室创建检查信息员队伍，参照《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考评细则》内的考核指标项，不定期组织开展创建工作成效抽查并量化打分，作为日常检查结果予以记录存档。
第十三条  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考核评比每自然年进行一次，由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其中先进院系评比表彰由党委学工部牵头负责，根据“日常检查结果、院系创建工作自评、相关职能部门评价”等综合考核结果由学校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评定；先进班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由校团委牵头负责，按照学生班级或个人自荐、学院（系）审核后推荐、文明教室创建检查评比工作组审核等程序进行，经学校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表彰。
第十四条  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考核评比结果经学校文明教室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分别授予“文明教室创建先进院系”“文明教室创建先进班级”或“文明教室创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第十五条  学院（系）文明教室创建工作评比结果纳入学校院系学生工作考评和“五.四红旗团工委”考评指标体系。
第十六条  学生个人参与文明教室创建工作情况以及遵守教室管理使用相关规定情况，作为学生个人综合素质测评指标，统一纳入各院（系）《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细则》德育、劳育和美育部分。
第十七条  将学生班级和学生个人参与文明教室创建工作情况作为学校各类学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的重要参考，凡是对创建工作不投入、消极应对的班级或个人不得获评学校“先进班集体”“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团支部”“优秀团干”“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
第十八条  对在文明教室创建过程中出现的“拒不服从安排、严重或多次违反教室管理使用规范”等情节恶劣、屡教不改行为的学生，按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相关条款予以严肃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工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bookmark: _GoBack]附件：各学院（系）包干教室分配安排
